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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監督體系

壹



⼀般之⾏政監督⼿段

資訊式監督 抑制性監督 預防性監督

對積極作為之監督 對消極不作為之監督

• 介入權之實施 

• 接管 

• 代⾏處理

• 核定 

• 事前同意

主動資訊取得： 

⾏政檢查、詢問 

被動資訊取得： 

備查

⾏為監督： 

撤 銷 、 變 更 、 廢
⽌、命停⽌執⾏ 

⼈事監督： 

• 停⽌職務 

• 解除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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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監督之客體

⼈事監督 

立法監督 

⾏政監督 

地⽅法規監督（26, 30）

地⽅⺠意機關議決監督（43）

作為監督（75）

不作為監督（76）

停⽌職務（78）

解除職務（79）

派員代理（82）

⾏為監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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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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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監督

貳



積極作為之監督



地⽅法規之函告無效

⾃治條例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治團體⾃治條例牴觸者，無效。 
⾃治規則與憲法、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上級⾃治團體⾃治條例或該⾃治團體⾃治條例牴觸者，無
效。 
委辦規則與憲法、法律、中央法令牴觸者，無效。 

第⼀項及第⼆項發⽣牴觸無效者，分別由⾏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縣政府予以函告。第三項發⽣牴觸
無效者，由委辦機關予以函告無效。 

⾃治法規與憲法、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上級⾃治團體⾃治條例或該⾃治團體⾃治條例有無牴觸發
⽣疑義時，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

地⽅制度法第3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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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條例函告無效

⾏政院針對「臺中市公私場所管制⽣煤及禁⽤⽯油焦⾃治條例」，於109年3⽉13⽇發函臺中市政府，說明
該⾃治條例第3條、第4條及第6條分別牴觸「空氣污染防制法」、「固定污染源逸散性粒狀污染物空氣污染
防制設施管理辦法」相關規定，依地⽅制度法第30條第1項及第4項規定，該⾃治條例部分條⽂應屬無效。

⼀. ⾃治條例第3條第1項及第4條規定，不再核發新設固定污染源⽣煤、⽯油焦使⽤許可
證，此為禁⽌並剝奪⼈⺠申請新設固定污染源⽣煤與⽯油焦使⽤許可證的權利，並牴
觸修正前及修正後空污法第28條第1項規定，應⾃該⾃治條例105年1⽉26⽇公布施⾏
時即屬無效。 

⼆. ⾃治條例第3條第2項⾄第4項規定，臺中市政府⾃⾏訂定的⽣煤使⽤比例審查及變更
原許可證內容，屬於⾃⾏創設空污法並未有的審查標準及展延許可條件；此規定牴觸
修正後空污法第30條第4項規定，應⾃空污法107年8⽉1⽇修正施⾏時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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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校午餐⾃治條例

第4條  

學校提供午餐，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求營養均衡，確保飲食衛⽣及食品安全。 
⼆、禁⽌使⽤含基因改造⽣鮮食材及其初級加⼯品，亦不得使⽤⾁品原料來源非國產

之各式⾁類加⼯品，且各類⾁品及其產製品，應符合食品安全衛⽣管理法等規
定，不得檢出⼄型受體素，以提升校園午餐內容及品質。

第1條 

本⾃治條例所稱學校，指臺中市市立⾼級中學、臺中市公私立國⺠中學及國⺠⼩學。

110/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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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告法規無效之性質

1. 按⾏政院或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基於中央監督機關的立場，依地⽅制度法第30條第4項規定函告各級
地⽅⾃治團體立法機關所通過的⾃治條例無效，係⾃治監督機關針對地⽅⾃治團體之特定對象，
就其議決通過的⾃治條例有無牴觸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的具體事件，所為對外直接
發⽣使⾃治條例無效之法律效果的單⽅⾏政決定，應屬⾏政處分無誤，且屬對地⽅⾃治團體⾃治
立法權限予以限制的負擔處分。 

2. 各級地⽅⾃治團體如認其⾃治權之立法權受侵害，依司法院釋字第527號解釋意旨及憲法訴訟法第
83條第1項第1款規定，即應由地⽅⾃治團體之立法機關代表地⽅⾃治團體⾏使其權限，依訴願法
第1條第2項、⾏政訴訟法第4條規定，提起救濟請求撤銷，由訴願受理機關及⾏政法院就上開監督
機關所為處分之適法性問題為終局的判斷。簡⾔之，直轄市⾃治條例遭⾏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
關函告無效（或函告不予核定），⽽地⽅⾃治團體認⾏政院的無效函告侵害其公法⼈⾃治權之立
法權者，就此涉及具體負擔處分適法性的公法上爭議，地⽅⾃治團體之立法機關⾃得代表地⽅⾃
治團體⽽以當事⼈⾝分，依⾏政訴訟法規定提起撤銷訴訟以資救濟。

北⾼⾏111訴更⼀74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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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意機關議決之函告無效

直轄市議會議決⾃治事項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牴觸者無效；議決委辦事項與憲法、法
律、中央法令牴觸者無效。 
縣（市）議會議決⾃治事項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牴觸者無效；議決委辦事項與憲法、
法律、中央法令牴觸者無效。 
鄉（鎮、市）⺠代表會議決⾃治事項與憲法、法律、中央法規、縣規章牴觸者無效；議決委辦事項與
憲法、法律、中央法令、縣規章、縣⾃治規則牴觸者無效。 
前三項議決事項無效者，除總預算案應依第四⼗條第五項規定處理外，直轄市議會議決事項由⾏政院
予以函告；縣（市）議會議決事項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予以函告；鄉（鎮、市）⺠代表會議決事項由
縣政府予以函告。 
第⼀項⾄第三項議決⾃治事項與憲法、法律、中央法規、縣規章有無牴觸發⽣疑義時，得聲請司法院
解釋之。

地⽅制度法第4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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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總預算案之逕為決定

直轄市、縣 (市) 、鄉 (鎮、市) 總預算案在年度開始後三個⽉內未完成審議，
直轄市政府、縣 (市) 政府、鄉 (鎮、市) 公所得就原提總預算案未審議完成部
分，報請⾏政院、內政部、縣政府邀集各有關機關協商，於⼀個⽉內決定
之；逾期未決定者，由邀集協商之機關逕為決定之。 
直轄市、縣 (市) 、鄉 (鎮、市) 總預算案經覆議後，仍維持原決議，或依前條
第五項重⾏議決時，如對歲入、歲出之議決違反相關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
法規規定或逾越權限，或對維持政府施政所必須之經費、法律規定應負擔之
經費及上年度已確定數額之繼續經費之刪除已造成窒礙難⾏時，準⽤前項之
規定。§

地⽅制度法第40條第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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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為決定」之範圍

地⽅制度法第40條第4項有關地⽅⾃治監督機
關就總預算案協商決定或逕為決定之範圍，
除包含同條第3項與第5項規定範疇，以及地
⽅⾏政機關報請協商之預算項⽬外，應於尊
重地⽅⾃治團體與維持政務正常推動之法律
義務上為適當裁量，其得具體協商或逕為決

定之預算項⽬或額度，⾃應與爭議之預算具
有事實或法律上關連性，且以地⽅⾃治團體
政務得以正常推動所必要者為範圍，並參考
總預算案編列所根據之事實及參與協商機關
之意⾒，⽽為協商或決定，以確保地⽅⾃治
之有效運作。

內政部107年2⽉12⽇台內⺠字第1070011457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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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預算監督措施爭議

地⽅制度法第40條第4項、第5項之規定，係為
使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政務得以
正常推動，故賦予⾏政院、內政部、縣政府就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總預算案審
議產⽣爭議時處理之仲裁權，以確保地⽅⾃治
團體預算合於法治國家要求之⽬的，⽽為預算
合法性與合⽬的性之監督。雖預算之性質本即
屬措施性法律，其審議屬⾼度政治性之立法⾏

為，惟為保障地⽅⾃治團體之權利，⾃治監督
機關適⽤或準⽤前揭規定就預算爭議逕為決
定，該決定之性質，仍應解為⾃治監督機關之
⾏政處分，⽽⾃治監督機關所為決定是否合
法，受監督之地⽅⾃治團體，具有法律上利
益，應許地⽅⾏政機關或立法機關向⾏政法院
請求救濟，以確保地⽅⾃治團體之⾃治功能。

最⾼⾏103判514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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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政決定之監督

直轄市政府辦理⾃治事項違背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者，由中央各該主管機
關報⾏政院予以撤銷、變更、廢⽌或停⽌其執⾏。 
直轄市政府辦理委辦事項違背憲法、法律、中央法令或逾越權限者，由中央各該主管機
關報⾏政院予以撤銷、變更、廢⽌或停⽌其執⾏。 

縣（市）政府辦理⾃治事項違背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者，由中央各該主管
機關報⾏政院予以撤銷、變更、廢⽌或停⽌其執⾏。 
縣（市）政府辦理委辦事項違背憲法、法律、中央法令或逾越權限者，由委辦機關予以
撤銷、變更、廢⽌或停⽌其執⾏。 

鄉（鎮、市）公所辦理⾃治事項違背憲法、法律、中央法規或縣規章者，由縣政府予以
撤銷、變更、廢⽌或停⽌其執⾏。 
鄉（鎮、市）公所辦理委辦事項違背憲法、法律、中央法令、縣規章、縣⾃治規則或逾
越權限者，由委辦機關予以撤銷、變更、廢⽌或停⽌其執⾏。

地⽅制度法第7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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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延選⾥⻑決定之撤銷

⼀. 台北市政府於九⼗年⼗⼀⽉通過「台北市⾏政區劃及⾥鄰編組⾃治條例」送議會審
議。台北市議會於九⼗⼀年四⽉三⽇三讀審議通過，翌⽇公布施⾏。 

⼆. 原訂第九屆⾥長選舉⽇為九⼗⼀年六⽉八⽇，台北市政府於九⼗⼀年四⽉四⽇通知台
北市選舉委員會，請其延後辦理選舉及暫緩發布⾥長選舉公告；並於同年⽉八⽇通知
台北市選舉委員會及內政部，將台北市第八屆⾥長任期延長半年⾄⼀年。 

三. 內政部於九⼗⼀年四⽉⼗⼀、⼆⼗三⽇分別回函台北市政府，認其延選⾥長決定違反
地⽅制度法第八⼗三條第⼀項，並於同年⽉三⼗⽇報請⾏政院撤銷⾥長延任、延選決
定。⾏政院於九⼗⼀年五⽉⼆⽇撤銷台北市政府對於⾥長之延任、延選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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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監督爭議之釐清

1. 本件原處分係有關系爭建造執照是否已逾展期期限仍未開⼯，⽽依建築法第54條第2項規定，系爭建造
執照應否失效之爭議，核非屬地⽅⾃治團體與中央監督機關間公法上之爭議。 

2. 本件原告宜蘭縣政府係原處分機關，遠○⼈壽公司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經被告內政部為訴願決定
撤銷原處分後，原處分機關即應受訴願決定意旨之拘束，⽽無許可原告對訴願決定提起⾏政訴訟之餘
地。且本件程序標的係基於⾏政救濟制度⽽⽣之訴願決定，其性質非⼀般⾏政處分可比，雖訴願決定
結果可能不利於原處分機關，惟於法制上仍不容原處分機關對訴願機關訴訟。

地⽅⾃治團體所為⾏政處分遭中央訴願審議機關撤銷，非屬中央機
關之⾃治監督措施。就此，應依訴願法第95條、第96條之規定，訴
願決定對原處分機關有拘束⼒，地⽅⾃治團體不得以⾃治權受侵害
為由提起⾏政訴訟，以為救濟。

北⾼⾏105訴682判決

Prof. D
r. C

hen-Jung C
han

24



消極不作為之監督



地⽅不作為之代⾏處理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依法應作為⽽不作為，致嚴重危害公益或妨礙地⽅政務正常運作，
其適於代⾏處理者，得分別由⾏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縣政府命其於⼀定期限內為之；逾期仍不
作為者，得代⾏處理。但情況急迫時，得逕予代⾏處理。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對前項處分如認為窒礙難⾏時，應於期限屆滿前提出申訴。⾏政
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縣政府得審酌事實變更或撤銷原處分。 
⾏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縣政府決定代⾏處理前，應函知被代⾏處理之機關及該⾃治團體相關機
關，經權責機關通知代⾏處理後，該事項即轉移⾄代⾏處理機關，直⾄代⾏處理完竣。 
代⾏處理所⽀出之費⽤，應由被代⾏處理之機關負擔，各該地⽅機關如拒絕⽀付該項費⽤，上級政府
得⾃以後年度之補助款中扣減抵充之。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對於代⾏處理之處分，如認為有違法時，依⾏政救濟程序辦理之。

地⽅制度法第7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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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處理案例：鄰⻑之聘任

1. 原告於⺠國91年12⽉12⽇依其訂頒之「彰
化市鄰長遴聘實施要點」逕⾏聘任未經彰化
縣彰化市彰安⾥⾥長遴報之候聘鄰長共9
位，被告機關認已違反彰化縣各村⾥轄鄰編
組及調整⾃治條例第2條第2項後段規定，乃
以94年8⽉23⽇函撤銷前開鄰長聘任案。 

2. 嗣95年2⽉13⽇訴外⼈彰化市彰安⾥⾥長邱
逸傑函請原告速聘其遴報之候聘鄰長，惟原
告仍未予以聘任。⾄95年3⽉13⽇訴外⼈邱
逸傑請求被告機關代為聘任，被告機關復於

95年4⽉4⽇函請原告依彰化縣各村⾥轄鄰編
組及調整⾃治條例第2條第2項後段規定，聘
任該⾥遴報⼈員，然原告仍不為之。 

3. 被告機關旋依地⽅制度法第76條第1項暨彰
化縣各村⾥轄鄰編組及調整⾃治條例第2條
第2項後段規定，以95年4⽉21⽇函代⾏聘
任彰化縣彰化市彰安⾥第3鄰鄰長陳奕振等9
名，任期⾄95年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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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處理爭議之訴訟當事⼈

原告前揭主張之事實，涉及上級地⽅⾃治團體
（縣）對下級地⽅⾃治團體（鎮、市）基於適
法性監督之職權所為撤銷處分⾏為，地⽅⾃治
團體對其處分認有侵犯地⽅⾃治團體⾃治權之
⾏使，所為之爭議，依法⾃應由地⽅⾃治團體
即彰化市並由彰化市長代表彰化市循序提起訴
願及⾏政訴訟，其當事⼈適格始無⽋缺（司法
院釋字第553號解釋及最⾼⾏政法院47年判字第

27號、49年裁字第22號判例參照）。原告以地
⽅⾏政機關名義，就有關地⽅⾃治事項提起訴
願，訴願決定未以當事⼈不適格為由駁回訴
願，雖有⽋合，然其結論⼀致。原告復⾏提起
本件訴訟，仍難認為適格之當事⼈，其訴顯無
理由，應予駁回，並不經詞辯論⽽為判決。

中⾼⾏95訴721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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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處理之外部法律關係

依地⽅制度法第76條第1項規定代⾏處理所為之處分，
除對於被監督機關所為者外，尚包括因代⾏處理⽽對⼈
⺠為⾏政處分者。其中後者之處分，依同條第3項規定：
「⾏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縣政府決定代⾏處理
前，應函知被代⾏處理之機關及該⾃治團體相關機關，
經權責機關通知代⾏處理後，該事項即轉移⾄代⾏處理
機關，直⾄代⾏處理完竣。」應以代⾏處理機關之名義
為之。⾄於因代⾏處理所為⾏政處分之救濟程序，則依
訴願法第4條以下有關訴願管轄之規定辦理。

內政部90年4⽉17⽇台(90)內⺠字第9004017號函
被代⾏處理機關

代⾏處理機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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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處理費⽤之求償

1. 按地⽅制度法第76條第4項規定：「代⾏
處理所⽀出之費⽤，應由被代⾏處理之機
關負擔，各該地⽅機關如拒絕⽀付該項費
⽤，上級政府得⾃以後年度之補助款中扣
減抵充之。」其立法意旨係規範上級政府
對有關被代⾏處理機關所應⽀付之費⽤，
原則上應由被代⾏處理之機關負擔，如該

機關拒絕⽀付，僅得於被代⾏處理機關以
後年度之「補助款」中扣抵或不扣抵⽽⾃
⾏吸收，並非謂條⽂中規定「得」⾃補助
款扣抵，亦「得」⾃其他款扣抵。 

2. 有關「統籌分配稅」依財政收⽀劃分法規
定為各級地⽅⾃治團體之⾃有財源，非前
開扣抵費⽤之標的。

內政部91年3⽉26⽇台內⺠字第0910003329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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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監督

參



停⽌職務及復職

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村（⾥）長，有下列情事之⼀者，分別由⾏政院、內政部、
縣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停⽌其職務，不適⽤公務員懲戒法第三條之規定： 
⼀. 涉嫌犯內亂、外患、貪污治罪條例或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經第⼀審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但

涉嫌貪污治罪條例上之圖利罪者，須經第⼆審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 
⼆. 涉嫌犯前款以外，法定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經第⼀審判處有罪

者。 
三. 依刑事訴訟程序被羈押或通緝者。 
四. 依檢肅流氓條例規定被留置者。 
依前項第⼀款或第⼆款停⽌職務之⼈員，如經改判無罪時，或依前項第三款或第四款停⽌職務之⼈員，
經撤銷通緝或釋放時，於其任期屆滿前，得准其先⾏復職。

地⽅制度法第78條

Prof. D
r. C

hen-Jung C
han

32



第⼀審判處有罪構成停職事由

新⽵市長⾼虹安擔任立委期間，涉嫌利⽤助理⼈當⼈頭詐
領助理費46萬餘元，違反《貪污治罪條例》，台北地檢署
2023年8⽉14⽇召開記者會，認為⾼虹安違反《貪污治罪
條例》的「利⽤職務詐取財物罪」、及「使公務員登在不
實罪」，將⾼虹安提起公訴，並建請法官褫奪公權。 
2024年7⽉26⽇第⼀審遭判刑7年4⽉，內政部予以停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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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臺東縣⻑吳俊⽴停職案

前台東縣長當選⼈吳俊立
因涉嫌賄選，遭法院判處
三年有期徒刑。於2005年
12⽉20⽇就職典禮時，於
宣誓後，立即根據地⽅制
度法第五⼗六條第⼀項發
布⼈事令，任命其前妻鄺
麗貞為副縣長。惟內政部
於吳俊立宣誓就職後，隨
即依據地⽅制度法第七⼗
八條規定，對其作出「就
職 即 停 職 」 之 處 分 。 據
此，內政部否定吳俊立擁
有副縣長⼈事任免權限，
其所為之副縣長⼈事令應
屬「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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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南投縣⻑李朝卿停職案

■ 前南投縣長李朝卿因涉入道路災後修復⼯程回扣弊案，遭檢⽅聲請羈押獲准，
內政部在2012年11⽉30⽇下午表⽰，李朝卿即⽇起停⽌職務，由南投縣副縣
長陳志清代理。 

■ 內政部表⽰，依地⽅制度法第78條第1項第3款規定，縣（市）長因刑事訴訟程
序被羈押者，應停⽌其職務，因此，南投縣長李朝卿於30⽇因案羈押獲准，依
地⽅制度法上開規定，內政部停⽌其職務，並依同法第82條第2項規定，命由
南投縣副縣長陳志清代理縣長職務。

資料來源：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21130/1341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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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職務

直轄市議員、直轄市長、縣（市）議員、縣（市）長、鄉（鎮、市）⺠代表、鄉（鎮、市）長及村（⾥）長有下列情事
之⼀，直轄市議員、直轄市長由⾏政院分別解除其職權或職務；縣（市）議員、縣（市）長由內政部分別解除其職權或
職務；鄉（鎮、市）⺠代表、鄉（鎮、市）長由縣政府分別解除其職權或職務，並通知各該直轄市議會、縣（市）議
會、鄉（鎮、市）⺠代表會；村（⾥）長由鄉（鎮、市、區）公所解除其職務。應補選者，並依法補選： 
⼀、經法院判決當選無效確定，或經法院判決選舉無效確定，致影響其當選資格者。 
⼆、犯內亂、外患或貪污罪，經判刑確定者。 
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 
四、犯前⼆款以外之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未受緩刑之宣告、未執⾏易科罰⾦或不得易服社會勞動者。 
五、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者。但因緩刑⽽付保護管束者，不在此限。 
六、⼾籍遷出各該⾏政區域四個⽉以上者。 
七、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八、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者。 
九、有本法所定應予解除職權或職務之情事者。 
⼗、依其他法律應予解除職權或職務者。

地⽅制度法第7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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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職務實例

■ 前雲林縣長張榮味因⺠國84年⼀起在雲林
縣議長選舉時招待議員出遊的賄選案判刑
確定，遭最⾼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年、褫奪
公權2年，內政部於2005年3⽉解職，成為
地⽅制度法88年修法後，第⼀個因為判刑
確定被解除職務的縣長。 

■ 但因張榮味的縣長任期剩下不到⼀年，不
能再⾏補選，須由內政部報請⾏政院直接
指派縣長代理⼈。

傅崐萁涉炒作合機股票案，全案2018年9⽉
13⽇判刑8⽉定讞，傅旋即遭內政部解除職
務，25⽇發監服刑，代理縣長⼀職由蔡碧仲
以兼任⽅式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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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之權限

依地⽅制度法第82條第2項規定，鄉（鎮、市）長停職
者，由縣政府派員代理，⾄於代理鄉（鎮、市）長之職
權，地⽅制度法並未有特別限制規定，故如相關⼈事法律
無特別限制，應有全部鄉（鎮、市）務代理之權，亦即對
於所屬⼈員應有依法任免之權。

2019年新⽵縣⽵東鎮長羅吉
祥因賄選被判刑，縣府派其
妻張順朋代理鎮長。彰化縣
線⻄鄉德興、頂庄、溝內、
塭 仔 、 頂 犁 等 五 村 長 ， 在
2018年地⽅選舉違反選罷法
遭判刑，鄉公所指派村長的
妻⼦代理。

內政部88年11⽉30⽇台(88)內⺠字第880899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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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員代理

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及村（⾥）長辭職、去職、死亡者，直轄市長由⾏政院派
員代理；縣（市）長由內政部報請⾏政院派員代理；鄉（鎮、市）長由縣政府派員代理；村（⾥）
長由鄉（鎮、市、區）公所派員代理。 

直轄市長停職者，由副市長代理，副市長出缺或不能代理者，由⾏政院派員代理。縣（市）長停職
者，由副縣（市）長代理，副縣（市）長出缺或不能代理者，由內政部報請⾏政院派員代理。鄉
（鎮、市）長停職者，由縣政府派員代理，置有副市長者，由副市長代理。村（⾥）長停職者，由
鄉（鎮、市、區）公所派員代理。 

前⼆項之代理⼈，不得為被代理者之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親、三親等內之姻親關係。

地⽅制度法第82條（新修正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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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監督總覽

停職＋副⾸長代理
（或派員代理）

解職＋派員代理

所餘任期逾2年 
補選

復職

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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